[bookmark: _GoBack]3.鼓励商业运营主体打造消费集聚区奖励申报说明
申报对象
丰台区辖区内的商圈、商场、步行街运营主体。
申报条件
支持商圈、商场、步行街打造消费集聚区，每推动1家零售商户年营业收入首次达500万元或餐饮商户年营业收入首次达200万元，给予运营主体一次性2万元支持，单个主体最高支持100万元。
申报材料
1.鼓励商业运营主体打造消费集聚区申报表
2.申报单位承诺书
3.项目单位证明文件复印件
4.企业近2年完税凭证
5.企业信用报告
6.商业运营主体与商户签订的租赁合同。
受理科室和咨询电话：流通发展科 63837580、63833970


附件1：
鼓励商业运营主体打造消费集聚区申报表
	基
本
情
况
	申报单位名称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

	
	联系人
	
	联系方式
	

	
	银行账号
	
	开户银行
	

	
	2025年销售额（万元）
	
	2024年销售额（万元）
	

	
	2025年客流量（人次）
	
	2024年客流量（人次）
	

	一、引入商户经营情况（首次达到500万元零售商户及200万元餐饮商户）

	序号
	商户名称
	营业执照全称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	开业时间
	2025年全年销售额（万元）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
	二、商场简介（自拟，200字左右）

	


	我单位按照《丰台区推动商务经济高质量发展若干措施》有关规定，保证提供的所有申报数据、材料等信息真实合法有效，并接受有关部门的监督。
    我单位承诺不出现任何违反资金管理制度或有违法违规行为，如存在任何弄虚作假、虚报冒领等违法违规行为，我单位将承担相应责任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项目单位负责人或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（盖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附件2：
申报单位承诺书

北京市丰台区商务局：
我单位承诺申报项目       (未/已/即将)获得财政资金支持（含中央、市级、区级和其他）(如有，请列出：                  )。
我单位承诺近2年内无重大不良信用记录，未被纳入《北京市新增产业的禁止和限制目录》禁止类和限制类范围、全市联合惩戒“黑名单”等不良信用名单。
我单位承诺近2年未涉嫌违法，未有正在接受相关部门调查的情况，未拖欠应缴还的财政性资金，未存在严重安全隐患，未发生安全生产事故。
我单位同意审核单位向司法、统计、财政、税务、市场监管、商务、人力资源社保等相关部门查询核对我单位申报材料信息。
我单位承诺完整留存项目申报材料，如获得资金支持，将积极配合相关监督检查、审计、调研等工作。
我单位承诺如获得支持资金，应按照《财政部关于印发修订〈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—政府补助〉的通知》（财会〔2017〕15号）相关规定进行账务办理，相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；如发生截留、挪用、骗取财政资金等违法行为，依照《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》（国务院令第427号，根据2011年国务院令第588号修订）等有关规定承担相应责任。
如有违反上述承诺的不诚信行为，我单位愿意承担由此引发的全部责任和风险，无条件退回相应奖励资金。


项目单位负责人或法人代表（签字）：    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附件3：项目单位证明文件复印件（营业执照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和银行开户许可证等）


附件4：企业近2年完税凭证


附件5：企业信用报告（市场主体可在“信用中国（北京）”网站查询下载）


附件6：商业运营主体与商户签订的租赁合同

